附件1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申报材料
承 诺 书
      我是公司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 姓名 。我郑重承诺，本申请书内容及有关附带证明资料是完整、真实、正确、有效。我们将严格遵守本承诺，如有违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接受处罚。
（请在下面横线内用手写以上内容）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xxxx公司

关于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申请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我公司在（厂区地址）建设了   吨/年废铅蓄电池收集贮存建设项目，现已完成环评审批、排污登记和环境应急备案等审批手续，向贵厅申请办理收集、贮存、委托处置废铅蓄电池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示例）
特此申请

                             公司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1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申请书

申请单位                                         （章）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发证机关受理人            受理日期                   

受理意见    受   理  (         退   回  (
申请者声明：我声明，据我所知，本申请书及有关附带资料是完整的、真实的和正确的。

法人代表姓名：               签  字：

日  期：                     印  章：

生态环境部制

说明：

1．申请材料一式十份并附电子文件。

2．申请单位填写前应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法律法规可参见环境保护部网站：www.mep.gov.cn。

3．申请单位应在提示处加盖公章；单位名称必须与单位公章完全一致。

一、单位情况

	申请单位
	法人名称（中文）：                                                （章）

	
	法人名称（英文）：

	
	住所：      省（区、市）       市      县（区）      镇           街        号
邮编：

	
	注册资金（百万）：           固定资产投资（百万）：

	
	资金组成：

	
	法人代表：          身份证号：               电子邮箱：
电话：             传真：             手机：

	
	联系人：            身份证号：               电子邮箱：
电话：             传真：             手机：

	
	领导人员（人）
	高  工（人）
	工程师（人）
	技术人员（人）
	操作工（人）

	
	
	
	
	
	

	危险废物经营设施地点
	地址：     省（区、市）      市      县（区）      镇            街        号
邮编：

	
	联系人：            身份证号：             电子邮箱：
电话：              传真：             手机：

	申请原因
	（一）改变危险废物经营方式                             □
（二）增加危险废物类别                                 □
（三）新建或者改建、扩建原有危险废物经营设施           □
（四）经营危险废物超过原批准年经营规模２０％以上       □

	设施建设日期：

	设施运行日期：


二、地表水及地下水功能和监测本底

三、周围1公里范围内居民及周边土地使用情况

四、厂房面积：单位（m2）

	总面积
	仓库
	填埋场
	焚烧厂
	预处理厂
	综合

利用厂
	车 库
	绿化

面积

	
	
	
	
	
	
	
	


五、设施所在地的地质结构

六、拟接收的危险废物特性分析和描述（可附页）

	编号
	废物名称
	废物类别
	数量
	废物来源
	典型组成成分

及其比例
	主要危害物质

及其比例
	危险特性
	物理、化学

性 质

	
	
	
	
	
	
	
	
	

	
	
	
	
	
	
	
	
	

	
	
	
	
	
	
	
	
	

	
	
	
	
	
	
	
	
	

	
	
	
	
	
	
	
	
	

	
	
	
	
	
	
	
	
	

	
	
	
	
	
	
	
	
	

	
	
	
	
	
	
	
	
	

	
	
	
	
	
	
	
	
	


七、危险废物预处理工艺

1、预处理工艺流程

2、主要设备（可附页）

	名  称
	规格型号
	设计能力
	数  量
	其他技术参数
	处理的废物名称和类别

	
	
	
	
	
	

	
	
	
	
	
	

	
	
	
	
	
	

	
	
	
	
	
	


八、危险废物处置工艺

1、处置工艺流程

2、主要设备（可附页）

	名  称
	规格型号
	设计能力
	数  量
	其他技术参数
	处置的废物名称和类别

	
	
	
	
	
	

	
	
	
	
	
	

	
	
	
	
	
	

	
	
	
	
	
	

	
	
	
	
	
	


附2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申领及换证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申请材料
	适用单位类型

	1 
	有3名以上环境工程专业或者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并有3年以上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经历的技术人员。证明材料主要包括：
	（一）环境工程或者化工、冶金、分析测试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学历和学位证书、职称证书复印件。
	全部

	
	
	（二）技术人员具有3年以上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经历的证明材料。
	

	
	
	（三）技术人员与申请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等能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如合同聘用文件及聘期、合同期间社保证明等。
	

	
	
	（四）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2 
	有符合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有关危险货物运输安全要求的运输工具。无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申请单位应提供与拥有相关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单位签订的运输协议（或合同）的复印件。
	全部

	3 
	有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以及经验收合格的贮存设施、设备。证明材料主要包括：
	（一）包装工具照片或图样及文字说明。
	全部

	
	
	（二）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以及贮存设施、设备的照片、设计文件及文字说明、施工报告等。
	

	
	
	（三）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以及贮存设施的名称、贮存能力、数量、贮存危险废物的种类、其他技术参数。
	

	
	
	（四）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4 
	有符合国家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处置设施、设备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证明材料主要包括：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全部

	
	
	（二）关于选址符合《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等相关标准的材料。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焚烧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填埋

	
	
	（三）厂区平面布置图（应绘出：设施法定边界；进货和出货装置的地点；各危险废物处置设施、贮存设施、配套污染防治设施以及事故应急池、雨水收集池的位置、排污口位置、地下水监测井的位置等）。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确保有足够道路空间，以保障在紧急状态下，相关的救援人员、消防、泄漏控制、去污设备通行无阻。
	全部

	
	
	（四）处置设施、设备，以及配套污染防治设施的设计文件及文字说明。
对于填埋设施，应当提供有关施工质量保证书、施工和监理情况的报告；以及地下水监测井设计方案的依据（如地下水的流向和速率等）。
	全部

	
	
	（五）已通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项目，应提供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复印件、试运行报告；新建成且未验收的项目，应提供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复印件和试运行计划（含环境保护设施试运行计划）。
	全部

	
	
	（六）现有设施最近一年内的监督性监测报告复印件。提供企业自行监测报告的，应当提供关于其符合相关监测质量要求的证明材料。
	全部

	
	
	（七）现有危险废物焚烧炉，应提供论证其符合《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关于焚烧炉的技术性能指标（包括焚烧炉温度、烟气停留时间、燃烧效率、焚毁去除率、焚烧残渣的热灼减率等）、焚烧炉出口烟气中的氧气含量等的证明材料。
如为证明焚烧炉满足《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关于温度大于1100℃要求，应当提供焚烧炉的设计温度、实际运行温度（对已运行设施）、耐火材料的规格（如能够耐受的温度范围）；并书面解释焚焚烧过程如何达到要求的温度。书面解释如何控制氧气浓度使之满足《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关于焚烧炉出口烟气中的氧气含量应为6%-10%（干气）的要求。书面解释如何在最大气体流量时达到负压（计算公式），并提出有关抽风机额定流量及压降的数据。
	焚烧

	
	
	（八）分析实验仪器的名称、照片或图纸、文字说明、用途以及所能分析和监测的项目。
	全部

	
	
	（九）有关应急装备、设施和器材的清单，包括种类、名称、数量、存放位置、规格、性能、用途和用法等信息。
	全部

	
	
	（十）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废氯化汞触媒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审查指南》
	废氯化汞触媒

	
	
	
	《废烟气脱硝催化剂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审查指南》
	废烟气脱硝催化剂

	
	
	
	《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审查指南（试行）》
	水泥窑协同处置

	
	
	
	《废铅蓄电池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试行）》
	废铅蓄电池

	
	
	
	《废矿物油综合利用行业规范》、《废矿物油回收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废矿物油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
	废矿物油

	5 
	有与所经营的危险废物类别相适应的处置技术和工艺。证明材料主要包括：
	（一）详细描述危险废物预处理和处置工艺及操作要求。
	全部

	
	
	（二）危险废物预处理和处置主要设备的名称、规格型号、设计能力、数量、其他技术参数。
	

	
	
	（三）危险废物预处理和处置主要设备所能预处理和处置的废物名称、类别、形态和危险特性。
	

	
	
	（四）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6 
	有保证危险废物经营安全的规章制度、污染防治措施和事故应急救援措施。证明材料主要包括：
	（一）废物分析方案/制度。分析废物的目的是确保持证单位仅接收许可经营的危险废物，从而确保危险废物得到正确的贮存或处置。废物分析方案/制度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1）持证单位如何了解所接收的危险废物与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所列危险废物相一致；（2）对各危险废物拟分析的参数/成分及理由；（3）拟采用的取样方法；（4）拟采用的分析测试方法；（5）重复测试的频率；（6）每批废物的接收标准和拒绝标准。
	全部

	
	
	（二）安保措施。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当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厂区，特别是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区。比如：控制进入危险废物贮存、处置设施的安全措施。如设置24小时监控系统，对进出危险废物贮存、处置设施进行不间断监控；或在危险废物贮存、处置设施周围设置人工或天然的障碍物（如栅栏），控制出入；在设施的入口处设置中英文标示：“危险－非授权人员不得进入”（Danger-Unauthorized Personnel Keep Out）等等。
	

	
	
	（三）内部监督管理措施和制度。为及时纠正问题防止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检查方案，针对可能导致危险废物组分泄漏到环境中，以及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的设备故障和老化，操作错误，有意或无意的危险废物溢出、泄漏等情况，以及预防、侦测或应对有关环境或人体健康威胁的重要设施和设备（如监测设备、安全及应急设备、保安设施、操作设备（如泵）等）进行检查。检查方案应当包括拟检查的问题类型及检查频率。如：对危险废物装卸区等易发生泄漏的区域是否存在泄漏，焚烧炉及附属设备（如泵、阀门、传送设施、管道）是否存在泄漏和无组织排放（可肉眼观察）等每天至少检查一次；对防火通道是否畅通，去污设备是否充足等每周至少检查一次等。
	

	
	
	（四）意外突发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及相关设备。可参见《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编制应急预案指南》（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2007年第48号）。
	

	
	
	（五）关于易燃性、反应性和不相容废物的特别防范措施。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当采取特别措施，防范易燃性、反应性和不相容废物的安全风险。比如：关于确保这些废物远离火源和反应源的措施；在贮存处理易燃、反应性或不相容废物的场所设置“禁止吸烟（No Smoking）”的标识。设置隔离的吸烟区域。防止将彼此或与贮存设施或设备起剧烈反应（如起火，爆炸、释放有毒粉尘、气体或烟气）的不相容废物混合贮存的措施。
	

	
	
	（六）有关预防风险的措施（包括相关应对程序和硬件设施）。如：在危险废物装卸操作时预防风险的措施（如特殊的叉车）；防止危险废物处理区域的废水流入其他区域或环境中，以及防止雨水侵入危险废物处理区域的措施（如排水沟或阻水堤）；防止污染水源的措施；降低设备故障或断电影响的措施；防止人体不适当暴露于危险废物的措施（如防护服、呼吸器、防毒面具、防毒口罩、安全帽、防酸碱手套及长统靴等）。
	

	
	
	（七）人员培训制度。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当清晰描述涉及危险废物管理的每个岗位的职责，并依此制定各个岗位从业人员的培训计划。培训计划应当包括针对该岗位的危险废物管理程序和应急预案的实施等。培训可分为课堂培训和现场操作培训。 
应急培训应当使得受训人员能够有效地应对紧急状态。要求受训人员熟悉：（1）应急程序、应急设备、应急系统，包括使用、检查、修理和更换设施内应急及监测设备的程序；（2）自动进料切断系统的主要参数；（3）通讯联络或警报系统；（4）火灾或爆炸的应对；（5）地表水污染事件的应对等。
	

	
	
	（八）环境监测制度。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当按照有关法律和《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建立企业监测制度，制定监测方案，对水污染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厂界噪声、地下水极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加强对特征污染物的监测，保存原始记录，并公布监测结果。自行监测方案应包括企业基本情况、监测点位、监测频次、监测指标、执行排放标准及其限值、监测方法和仪器、监测质量控制、监测点位示意图、监测结果公开时限等。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委托其他检（监）测机构代其开展自行监测的应提供委托自行监测的应提供委托检（监）测合同。
	

	
	
	（九）新产生危险废物的管理计划。
	

	
	
	（十）发生意外突发事件或正常操作下，造成土壤等环境污染时消除污染的保障措施。
	

	7 
	以填埋方式处置危险废物的，需提交关于依法取得填埋场所得土地使用权。证明材料主要包括：
	（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复印件。
	全部

	
	
	（二）建设用地厂区用地界限图的复印件。
	

	
	
	（三）地方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权利证书的复印件。
	

	
	
	（四）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